
DD22112020 年 12 月 10 日 星期四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董春云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股票代码：000713 股票简称：丰乐种业 编号：2020-046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基本情况
因申请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信达公司”）诉丰乐种业等八名

被申请人及第三人深圳市和君创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君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
责任纠纷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深圳中院”）根据（2016）粤 03 民初 2490 号、2492 号民
事裁定书，冻结公司部分账户及查封公司部分土地。 由于和君公司一股东向和君公司所在地福田区
法院提出对和君公司进行强制清算， 福田区法院于 2017年 11月 6日裁定受理了强制清算案。 深圳
中院认为，（2016） 粤 03民初 2490号、2492号诉讼案应以强制清算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 故于 2017
年 11月 12日裁定对上述两案中止诉讼。

期间，公司于 2019年 4月 16日召开五届五十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子公司资产作担保
申请保全置换的议案》，向深圳中院提出以全资子公司丰乐农化部分资产（部分土地及房屋建筑物）
作为担保，申请保全置换，对公司基本账户解除冻结，对查封土地予以解封。 截至 2019年 9月 27日，
公司原被查封土地已解除查封，用于保全置换的全资子公司丰乐农化部分资产（部分土地及房屋建
筑物）被冻结；公司基本户已解除冻结。（上述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 2017-001、023、027号，2019-028、054、055号公告）。

二、最新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深圳中院出具的《恢复审理通知书》（（2016）粤 03民初 2490、2492号）；《民事裁定

书》（（2016）粤 03民初 2490号之八，以下简称“裁定书一”）、《民事裁定书》（（2016）粤 03民初 2492号
之八，以下简称“裁定书二”）和《信达上诉状》。

（一）裁定书一及裁定书二的主要内容为：
1、2020年 10月 12日，和君公司清算组以在和君公司强制清算过程中发现和君公司现有财产不

足以清偿债务为由，向本院申请对和君公司破产清算。 2020年 11月 5日，本院作出（2020）粤 03破申
615号民事裁定，裁定受理和君公司清算组对和君公司提起的破产清算申请。

2、在和君公司清算组向本院申请对和君公司破产清算，本院已受理的情形下，信达深圳分公司
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的规定要求和君公司股
东承担民事责任，已缺乏法律依据。

裁定驳回原告中国信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的起诉。
3、案件受理费退回信达公司，保全费由信达公司承担。
4、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本裁定送达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信达上诉状》
信达公司在收到上述裁定后十日内，已向深圳中院递交了上诉状，上诉于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上诉请求为：
1、撤销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 03民初 2490、249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深圳市中级人民

法院受理上诉人的起诉。
2、被上诉人承担上诉费用。
三、公司部分账户被冻结及资产被查封情况
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28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的 2019-054 号

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对公司的影响
1、二审期间，原被冻结的公司账户及查封的全资子公司丰乐农化的部分资产仍不能解除保全措

施，查封的资产不影响正常使用；
2、如二审维持深圳中院的一审裁定，则被冻结的公司账户及查封的全资子公司丰乐农化的部分

资产将全部解除保全措施；
3、目前，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正积极准备应诉，公司将通过法律途径积极维护公司合法利益。
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恢复审理通知书》（2016）粤 03民初 2490、2492号；
2、《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16）粤 03民初 2490、2492号之八；
3、《信达上诉状》。
特此公告。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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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及子公司于 2020 年 1 月至 11 月累

计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金额共计人民币 6,629,770.61元（未经审计），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获得补助
主体

获得补助的项
目/原因 收款时间 补 助 金 额

（元） 补助依据

是 否 与
日 常 经
营 活 动
相关

是 否
具 有
可 持
续性

会 计 处
理

1

合肥丰乐
种业股份
有限公司

救灾备荒种子款 2020.05.07 175,000 种子储备合同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2 学术研修资助 2020.06.24 3,563
《合肥市 高层次 人才 学
术研修资助办法 》(合人
才 〔2017〕8 号)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3 庐州创新团队资助 2020.06.24 300,000
《庐州产 业创新 团队 培
养计划实施办法 》（合人
才 [2015]号）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4

安徽粮食多元化绿
色丰产增效技术模
式规模化示范与应
用

2020.07.08 197,000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任 务 书
2018YFD0300906

是 否 递 延 收
益

5

长江中下游及黄淮
油菜高产优质适宜
机械化新品种选育
项目

2020.07.13 45,000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任 务 书
2018YFD0100600

是 否 递 延 收
益

6 省级出口信保政策
补贴 2020.07.22 23,000

《安徽省 财政厅 安徽 省
商 务 厅 关 于 2019 年 省
级外贸促进政策项目申
报工作的通知 》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7 失业保险返还 2020.08.07 231,493.22

关于转发 《关于使用失
业保险基金支付企业稳
岗 补 贴 有 关 问 题 的 通
知 》 的 通 知 合 人 社 秘
（2017）338 号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8 省级救灾备荒储备
款 2020.08.24 375,000 种子储备合同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9 区级产业政策奖补 2020.09.09 6,400
《关于拨 付合肥 市蜀 山
区 产 业 扶 持 政 策 项 目
（商贸部分 ）奖补资金的
通知》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10
黄淮海南部地区适
宜化夏玉米新品种
培育与示范推广

2020.09.29 66,000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
任 务 书
2017YFD0101205

是 否 递 延 收
益

11 学术带头人资助 2020.11.13 30,000 皖人社秘[2020]223 号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12 产业扶持政策奖补 2020.11.30 6,000 合蜀商 [2019]19 号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13

安徽丰乐
农化有限
责任公司

2019 年 上 半 年 发
明专利 2020.01.17 10,000 合政 （2018）19 号 合政

办 （2019）16 号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14
2019 年 肥 东 县 促
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策奖补款

2020.05.27 805,000 东政办 （2019）19 号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15
2019 年 省 科 技 重
大专项补助及科技
创新政策兑现县级
承担配套资金

2020.06.18 41,000 皖科资 （2019）45 号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16
经信局付企业防疫
物资及防疫奖补资
金款

2020.06.23 583,800 东发 （2020）3 号 东经信
（2020）10 号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17 科技保险补助 2020.06.29 39,642 合办（2018）19 号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18
商 务 局 2020 年 外
经贸发展省级信保
政策资金

2020.6.29 853,000 皖商办贸发函 （2020）83
号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19 市监局促进经济高
质发展政策奖补 2020.06.30 10,000 东政办 （2019）19 号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20

2019 年 度 产 值 贡
献 奖 、2019 年 企业
创新和品牌提升奖
及疫情防控先进奖
励

20200.9.14 80,000 合循党 （2020）49 号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21
2019 年 度 县 级 外
贸促进政策资金补
助款

2020.09.28 894,700 肥 东 县 商 务 局 2019 年
度县级外贸政策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22
商 务 局 兑 现 2019
年市级外贸政策补
助款

2020.9.29 153,884 肥 东 县 商 务 局 2019 年
度县级外贸政策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23

肥 东 县 财 政 国 库
组 织 部 付 肥 东 县
2020 年 度 县 级 人
才项目年度考核奖
补资金

2020.11.11 100,000 东办发 （2015）18 号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24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
安 徽 公 司 2019 年
合肥市出口信用保
险财政扶持资金

2020.11.10 300,967
2019 年合肥市外贸促进
政策资金项目 （支持出
口企业防范收汇风险体
系建设 ）的通知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25

四川同路
农业科技
有限责任
公司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2020.03.02 6,425
《关于失 业保险 支持 企
业稳定岗位有关问题的
通知 》 （川 人 社 发 [2014]
36 号）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26 2020 年 国 家 救 灾
备荒种子储备项目 2020.05.08 275,000 《农业农 村部政 府购 买

服务指导性目录 》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27 失业保险稳岗补贴 2020.09.25 6,426.84
《关于失 业保险 支持 企
业稳定岗位有关问题的
通知 》 （川 人 社 发 [2014]
36 号）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28
经 开 区 2019 年 度
工业产值突破 1 亿
元奖励款

2020.10.09 50,000

《绵阳经 济技术 开发 区
扩大对方开放推动高质
量 发 展 若 干 政 策 （ 试
行 ）》（绵经开管发 [2019]
1 号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29

安徽丰乐
香料有限
责任公司

财政局稳岗补贴 2020.04.24 20,929

关于印发 《关于应对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鼓励中小企业持续
发展的若干意见 》 实施
细 则 的 通 知 合 经 信
（2020）20 号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30
高 新 区 经 贸 局
2019 年 省 级 出 口
信保补贴

2020.06.30 488,000

《 安 徽 省 商 务 厅 关 于
2019 年省级外贸促进政
策 项 目 申 报 工 作 的 通
知 》 （ 皖 商 办 贸 发 函
（2020）83 号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31 失业保险返还 2020.07.13 20,929.56

关于转发 《关于使用失
业保险基金支付企业稳
岗 补 贴 有 关 问 题 的 通
知 》 的 通 知 合 人 社 秘
（2017）338 号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32
中国出口信保安徽
分 公 司 2019 年 资
信补贴

2020.09.03 10,400 2019 年省外贸促进政策
及相关通知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33 2019 年 外 贸 促 进
政策奖金 2020.10.10 42,219 2019 年外贸促进政策及

相关通知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34 保费补贴 2020.11.10 183,797
2019 年合肥市外贸促进
政策资金项目 （支持出
口企业防范收汇风险体
系建设 ）的通知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35

成都丰乐
种业有限
责任公司

龙泉驿区失业保险
稳岗补贴 2020.03.12 6,787.41

成人社发 〔2020〕5 号关
于印发应对疫情稳定就
业有关政策实施细则的
通知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36
德阳市罗江区现代
农业种业提升工程
机械化试验示范款

2020.06.30 100,000 德阳市罗江区水稻制种
无人机授粉试验方案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37 温江区粮食适度规
模化生产补贴 2020.08.26 11,660

成 都 市 温 江 区 2019 水
稻规模化生产财政奖补
制度实施方案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38 成都市就业保险服
务管理局稳岗补贴 2020.08.27 6,787.40

成人社发 〔2020〕5 号关
于印发应对疫情稳定就
业有关政策实施细则的
通知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39 四川省种子站救灾
种子储备补助金 2020.09.11 50,000

关于申报 2020-2021 年
度四川省救灾备荒种子
储备计划的通知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40
新疆乐万
家种业有
限公司

稳岗补贴 2020.04.01 547.76 新政办发[2020]18 号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41 稳岗补贴 2020.05.27 547.76 新政办发[2020]18 号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42
武汉丰乐
种业有限
公司

稳岗补贴 2020.04.30 6,384 武人社发[2020]5 号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43
张掖市丰
乐种业有
限公司

稳岗补贴 2020.05.04 6,240.33 甘人社明电[2020]41 号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44 稳岗补贴 2020.07.15 6,240.33 甘人社明电[2020]42 号 是 否 其 他 收
益

合计 6,629,770.61

上述政府补助均系现金形式的补助，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政府补助资金已全部到账。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补助的类型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相关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

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
补助之外的政府补助。

公司收到的前述政府补助均为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2.补助的确认和计量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应当冲减相关资

产的账面价值或确认为递延收益。 若政府补助确认为递延收益的，在所建造或购买资产使用寿命内
按照合理、系统的方法分期计入损益。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用于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相关费用或
损失的，确认为递延收益，在确认相关费用或损失的期间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用于补偿企
业已发生的相关费用或损失的，取得时直接计入当期损益或冲减相关成本。 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
政府补助计入其他收益或冲减相关成本费用；与企业日常活动无关的政府补助计入营业外收支。

3.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 2020年 1月-11月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累计金额为
6,629,770.61元。 其中 308,000元为补偿企业以后期间的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政府补助，收到时确

认为递延收益；6,321,770.61元为补偿企业已发生的相关成本费用或损失的政府补助， 且与企业日常
活动相关，在收到时当期计入其他收益。

4.风险提示和其他说明
上述政府补助未经审计，具体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业绩的影响需以审计机构年报审计确认后的

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批文；
2.收款凭证。
特此公告。

合肥丰乐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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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再审胜诉裁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鹏控股”）于 2020年 9月 28日披露了关于范
炳雄、张教伟、李娟、黄达威、杨洁琴、叶世文、许丽华、周辞穗（以下合称“8 名当事人”）与公司因广东
东鹏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的诉讼，经一审、二审法院审理判决公司胜诉后，8
名当事人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具体内容详见当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股股票招股说明书》。

2020年 12月 8日， 公司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 8名当事人的再审申请作出的《民事裁定
书》，裁定驳回 8名当事人的再审申请。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各方当事人
再审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范炳雄、张教伟、李娟、黄达威、杨洁琴、叶世文、许丽华、周

辞穗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东东鹏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鹏创

意”）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佛山市东联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佛山东联盛”）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一审第三人:何新明、陈昆列、何新忠、陈业志、欧浩泉、罗思维、钟保民、包建永、姜安宁、孙丽梅、

邝志均、何耀池、王思平、冯志华、招浩飚、林志华、陈海虹、陈苏松、钟国雄、李伟轩、龙翔（以下合称
“佛山东联盛的登记股东”）、广东东鹏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以下简称“东鹏创意工会
委员会”）。

（二）再审申请人的诉讼请求
1. 一审诉讼请求及一审判决
2019年 12月至 2020年 1月期间，8名当事人以东鹏创意、佛山东联盛、东鹏控股为被告，以佛山

东联盛的登记股东为第三人分别向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过程中佛山市禅城区人民
法院追加东鹏创意工会委员会为第三人，8名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如下：

序号 原告 诉讼请求

1 范炳雄
1、请求确认东鹏创意的 1.8 亿股的 146,296 股属范炳雄所有 ；
2、请求将佛山东联盛在东鹏创意的 146,296 股变更登记为范炳雄；
3、请求确认原告签署的《收据 》无效。

2 张教伟
1、请求确认东鹏创意的 1.8 亿股的 292,592 股属张教伟所有 ；
2、请求将佛山东联盛在东鹏创意的 292,592 股变更登记为张教伟；
3、请求确认原告签署的《收据 》无效。

3 李娟
1、请求确认东鹏创意的 1.8 亿股的 146,296 股属李娟所有；
2、请求将佛山东联盛在东鹏创意的 146,296 股变更登记为李娟 ；
3、请求确认原告签署的《收据 》无效。

4 黄达威
1、请求确认东鹏创意的 1.8 亿股的 29,258 股属黄达威所有 ；
2、请求将佛山东联盛在东鹏创意的 29,258 股变更登记为黄达威；
3、请求确认原告签署的《收据 》无效。

5 杨洁琴
1、请求确认东鹏创意的 1.8 亿股的 73,148 股属杨洁琴所有 ；
2、请求将佛山东联盛在东鹏创意的 73,148 股变更登记为杨洁琴；
3、请求确认原告签署的《收据 》无效。

6 叶世文
1、请求确认东鹏创意的 1.8 亿股的 292,592 股属叶世文所有 ；
2、请求将佛山东联盛在东鹏创意的 292,592 股变更登记为叶世文；
3、请求确认原告签署的《收据 》无效。

7 许丽华
1、请求确认东鹏创意的 1.8 亿股的 14,629 股属许丽华所有 ；
2、请求将佛山东联盛在东鹏创意的 14,629 股变更登记为许丽华；
3、请求确认原告签署的《收据 》无效。

8 周辞穗
1、请求确认东鹏创意的 1.8 亿股的 292,592 股属周辞穗所有 ；
2、请求将佛山东联盛在东鹏创意的 292,592 股变更登记为周辞穗；
3、请求确认原告签署的《收据 》无效。

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已于 2020年 4月 17日针对上述案件作出一审《民事判决书》，认为“原告
已通过签署具有股权转让性质的收据，转让所持的全部股权，故原告已不是被告东鹏创意公司的实
际股东，无权要求将案涉股权登记在其名下”，判决驳回范炳雄、张教伟、李娟、黄达威、杨洁琴、叶世

文、许丽华、周辞穗的全部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由 8名原告负担。
2. 二审上诉请求及二审判决
2020年 5月 12日，8名当事人以东鹏创意、佛山东联盛、东鹏控股为被上诉人，以佛山东联盛的

登记股东、 东鹏创意工会委员会为第三人就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于 2020年 4月 17日作出的一审
《民事判决书》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8名当事人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上诉请求撤销一
审《民事判决书》，改判支持上诉人一审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

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已于 2020 年 7 月 17 日针对上述案件作出二审终审《民事判决书》，法院认
为 8名当事人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判决驳
回 8名当事人的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由 8名当事人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 再审申请事项
2020年 8月 12日，8名当事人以东鹏创意、佛山东联盛、东鹏控股为被申请人，以佛山东联盛的

登记股东以及东鹏创意工会委员会为第三人就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于 2020年 4月 17日作出的一
审《民事判决书》以及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0年 7月 17日作出的二审终审《民事判决书》向广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申请事项如下：

序号 申请人 申请事项

1 范炳雄
1、请求撤销（2019）粤 0604 民初 35900 号和（2020）粤 06 民终 6587 号民事判决 ，改判支持申请
人一审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 ；
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申请人承担。

2 张教伟
1、请求撤销（2019）粤 0604 民初 35898 号和（2020）粤 06 民终 6578 号民事判决 ，改判支持申请
人一审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 ；
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申请人承担。

3 李娟
1、请求撤销（2019）粤 0604 民初 35896 号和（2020）粤 06 民终 6563 号民事判决 ，改判支持申请
人一审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 ；
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申请人承担。

4 黄达威
1、请求撤销（2019）粤 0604 民初 668 号和（2020）粤 06 民终 6522 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申请人
一审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 ；
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申请人承担。

5 杨洁琴
1、请求撤销（2019）粤 0604 民初 35894 号和（2020）粤 06 民终 6558 号民事判决 ，改判支持申请
人一审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 ；
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申请人承担。

6 叶世文
1、请求撤销（2020）粤 0604 民初 667 号和（2020）粤 06 民终 6588 号民事判决，改判支持申请人
一审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 ；
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申请人承担。

7 许丽华
1、请求撤销（2019）粤 0604 民初 35895 号和（2020）粤 06 民终 6561 号民事判决 ，改判支持申请
人一审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 ；
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申请人承担。

8 周辞穗
1、请求撤销（2019）粤 0604 民初 35893 号和（2020）粤 06 民终 6530 号民事判决 ，改判支持申请
人一审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 ；
2、本案诉讼费用全部由被申请人承担。

二、再审裁定情况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就上述 8 名当事人的再审申请进行了听证，并作出了（2020）粤民申 9015

号、（2020）粤民申 9016 号、（2020）粤民申 9017 号、（2020）粤民申 9018 号、（2020）粤民申 9019 号、
（2020）粤民申 9020号、（2020）粤民申 9021号、（2020）粤民申 902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内容如下：

8名当事人的再审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规定的情形，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裁定如下：驳回范炳雄、张教伟、李娟、黄达威、杨洁琴、叶世
文、许丽华、周辞穗的再审申请。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公告的诉讼事项没有涉及公司的诉讼请求，二审终审判决公司胜诉，且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已裁定驳回 8名当事人的再审申请。 因此，不会对公司的财务数据造成影响。
四、备查文件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 粤民申 9015号、（2020） 粤民申 9016号、（2020） 粤民申 9017 号、

（2020）粤民申 9018号、（2020）粤民申 9019号、（2020）粤民申 9020号、（2020）粤民申 9021 号、（2020）
粤民申 9022号《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2 月 10 日

证券代码：002669 证券简称：康达新材 公告编号：2020-130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公司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

方案（第二期）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公司已于 2020年 9月
16日，完成了本次回购公司股份事宜，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 947,400 股。 截至股权登记日， 公司总股本为 252,492,921 股， 其中公司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为
947,400股，该等已回购的股份不享有表决权，公司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251,545,521股。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在《证

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于 2020 年 11
月 23日刊登了《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的公告》。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 12月 9日（星期三）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9 日的交

易时间，即上午 9：15-9：25，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年 12月 9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奉贤区雷州路 169号公司行政楼二楼 208室（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由于董事长王建祥先生和副董事长姚其胜先生出差，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由公司过半数以上的董事推举董事宋兆庆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7、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大会的公司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计 9 人，代表股份 55,938,716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22.2380%。
（1）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和委托代理人共计 3人，代表股份 55,860,51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的 22.2069%。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6人，代表股份 78,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0.0311%。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北京植德（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

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55,862,91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45%； 反对

7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5%；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5,077,7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8.5292%； 反对 75,8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08%；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

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55,862,91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45%； 反对

7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355%；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5,077,7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8.5292%； 反对 75,8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708%；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55,862,916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45%； 反对

60,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85%；弃权 15,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7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5,077,7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8.5292%； 反对 60,70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778%；弃权 1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3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植德（上海）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峰、郑晨晖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代表的股份数量、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均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各
项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植德（上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康达化工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002029 证券简称：七匹狼 公告编号：2020-058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与特定股东大宗交易

暨股东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永伟、周少雄、周少明先生、特定股东厦门市高鑫泓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保证向

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七匹狼”）于 2020 年 12 月 9 日收到实际控制

人周永伟先生、周少雄先生、周少明先生和特定股东厦门市高鑫泓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鑫
泓”）的通知，周永伟先生、周少雄先生、周少明先生于 2020 年 12 月 9 日以大宗交易方式受让了高鑫
泓持有的 10,357,400股七匹狼股份，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1.37%。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实际控制人增持情况
1、增持人：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氏家族成员周永伟、周少雄、周少明。 其中，周少雄先生为公司董事

长，周少明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周永伟先生为公司董事。
2、增持目的及计划：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考虑到公司基本面及对公司股票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同，周

永伟先生、周少雄先生、周少明先生实施了本次增持。 自本次增持实施完毕之日起 12 个月内，周永伟
先生、周少雄先生、周少明先生计划择机参照市场价格再次增持公司股份，再次增持比例最高不超过
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 0.63%（即 4,760,700股），增持方式为大宗交易。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
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增持方式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增持公司股票。
4、增持股份数量和比例

增持人
姓名 增持日期 增持均价 （元/

股 ） 增持数量（股） 增持金额（元） 增持数量占总股本
的比例

增持
方式

周永伟 2020.12.9 5.20 3,917,200 20,369,440 0.52% 大宗交易

周少雄 2020.12.9 5.20 3,220,100 16,744,520 0.43% 大宗交易

周少明 2020.12.9 5.20 3,220,100 16,744,520 0.43% 大宗交易

合计 -- -- 10,357,400 53,858,480 1.37% --

本次增持前，周永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372,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7%；周少雄先生直
接持有公司股份 8,526,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3%。周少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8,526,7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1.13%。 周永伟先生、周少雄先生、周少明先生通过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 259,136,7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29%。 其中，周永伟先生持有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
37.82%股权，周少雄先生持有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 31.09%股权，周少明先生持有福建七匹狼集
团有限公司 31.09%股权。 三人合计持有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

本次增持后，周永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4,289,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9%；周少雄先生直
接持有公司股份 11,746,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5%；周少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 11,746,8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1.55%。 周永伟先生、周少雄先生、周少明先生 100%控股的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公司股份 259,136,7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29%。

二、高鑫泓减持情况
1、减持股份情况
本次减持前， 高鑫泓曾于 2015年 6月 12 日至 2015 年 6 月 17 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

份 3,893,7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52%；于 2018年 8月 24日起至 2018年 8月 27日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5,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98%;于 2019 年 12 月 4 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 12,426,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64%;除此之外，自公司上市之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9日，高鑫泓没有发生其他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况。

高鑫泓本次减持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元/股 ）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厦门市高鑫泓 股权 投
资有限公司

大宗交易 2020.12.9 5.20 10,357,400 1.37%
合计 ——— 10,357,400 1.37%

2、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数量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 占总股本比例

厦门市高鑫泓股
权投资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37,783,425 4.99999% 27,426,025 3.63%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7,783,425 4.99999% 27,426,025 3.63%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三、其他相关说明
1、周永伟先生、周少雄先生、周少明先生本次增持行为未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的规定。
2、周永伟先生、周少雄先生、周少明先生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七匹狼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

件。
3、周永伟先生、周少雄先生、周少明先生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4、周永伟先生、周少雄先生、周少明先生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的 6 个月内不减持七匹

狼股份。
5、公司将继续关注周永伟先生、周少雄先生、周少明先生未来股份变动的有关情况，并依据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6、高鑫泓本次减持股份未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等的规定。

7、高鑫泓承诺履行情况：高鑫泓在股权分置改革过程中承诺其持有的七匹狼法人股将自获得上
市流通权之日起，至少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在前述承诺期期满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出售股份，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数量的比例在 12 个月内不超过 5%，在 24 个月内不超过 10%。 另
外，在 200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在公司股价低于 7.63 元（因实施 2005 年度分红派息，自 2006 年 6 月
29日起，该价格调整为 7.53 元）时不出售所持有的股票。 2015年 7月 11日，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高
鑫泓承诺未来六个月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 上述承诺已履行完毕。

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履行承诺的情形， 亦不存在相关人员在不得买卖公司股份的期间买卖
公司股份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1、《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周永伟先生、周少雄先生、周少明先生关于增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2 月 10 日

证券代码：002029 证券简称：七匹狼 公告编号： 2020-059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永伟、周少雄、周少明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七匹狼”）于 2020 年 12 月 09 日收到实际控

制人周永伟先生、周少雄先生、周少明先生关于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现将相关情况
公告如下：

一、增持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氏家族成员周永伟、周少雄、周少明。 其中，周少雄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周少明

先生为公司副董事长，周永伟先生为公司董事。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9 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氏家族成员周永伟先生、周少雄先生、周少明

先生书面通知。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考虑到公司基本面及对公司股票长期投资价值
的认同，周永伟先生、周少雄先生、周少明先生计划于通知发出之日起一周内，通过与公司特定股东厦
门市高鑫泓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鑫泓”） 进行大宗交易的方式， 择机买入七匹狼股票
10,357,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7%。 除此以外，自前述增持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内，周永伟先生、周
少雄先生、周少明先生计划择机参照市场价格再次增持公司股份，再次增持比例最高不超过公司已发
行总股本的 0.63%（即 4,760,700股），增持方式为大宗交易。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情况

2020年 12月 10日，公司对外披露了《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与特定股东大宗交易暨股东权益变动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58）。 周永伟先生、周少雄先生、周少明先生已于 2020 年 12 月 9 日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受让了高鑫泓所持公司股票 10,357,400 股，增持均价为 5.20 元/股，增持数量占公司
总股本的 1.37%。 其中， 周永伟先生增持 3,917,2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52%； 周少雄先生增持
3,220,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3%；周少明先生增持 3,220,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3%。

上述增持前，周永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0,372,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7%；周少雄先生直
接持有公司股份 8,526,7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3%。周少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8,526,700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1.13%。 周永伟先生、周少雄先生、周少明先生通过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 259,136,7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29%。 其中，周永伟先生持有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
37.82%股权，周少雄先生持有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 31.09%股权，周少明先生持有福建七匹狼集
团有限公司 31.09%股权。 三人合计持有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

上述增持后，周永伟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4,289,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9%；周少雄先生直
接持有公司股份 11,746,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5%；周少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1,746,8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55%。 周永伟先生、周少雄先生、周少明先生 100%控股的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公司股份 259,136,71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4.29%。

本次增持实施期间，增持人遵守承诺，未有减持公司股份的行为。
四、本次增持符合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申请情形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相关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

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者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30%的，每 12个月内增持不超过该公司已发行
的 2%的股份的，可免于发出要约。

本次增持前，增持人周永伟先生、周少雄先生、周少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合计 27,426,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63%，并通过 100%控股的福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 259,136,718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4.29%，持股比例超过 30%。

2020年 12月 9日，增持人合计增持公司股份 10,357,4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37%，未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 2%。

五、其他相关说明
1、周永伟先生、周少雄先生、周少明先生本次增持计划未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的规定。
2、周永伟先生、周少雄先生、周少明先生本次增持计划不会导致七匹狼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

件。
3、周永伟先生、周少雄先生、周少明先生承诺，在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的 6 个月内不减持七匹

狼股份。
六、备查文件
1、周永伟先生、周少雄先生、周少明先生关于增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12 月 10 日

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
关于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

指派律师出席见证公司 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和《仁和药业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会议文件、资料，并进
行了必要的核查与验证。 公司承诺，其已向本所提供的有关会议文件、资料真实、完整、有效。

本所律师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发表法律意见。 本所同意，公司可以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会议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一
起向公众披露，并依法对本所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会议之
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或用途。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1、本次会议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决定召开并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2、公司董事会于 2020年 11月 20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网

址：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通知载明了本次会议的会议时间、地点、召
开方式、审议事项、出席对象、登记办法、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等事项。

3、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 2020年 12月 9日下午 14：00在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998号绿

地中央广场 B区元创国际 1804室召开， 由公司董事长梅强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 12月 9日上午 9:15—9:25 和 9:30—11:30, 下午
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9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
00的任意时间。

经查验，本次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及其他相关事项与本次会议通知所载明的内容一致。 本
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包括：公司股东（股东代理人），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1、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公司股东名册，并经本所律师和会议

召集人共同验证：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均为截至 2020 年 12 月 3 日(股权登记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共
6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426,759,52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0.4842%。 出席现场会议
的股东（股东代理人）持有身份证、授权委托书等证明文件。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52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 141,985,83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423%。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会议审议及表决的事项为本次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全部议案。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的

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表决，会议推举的 2名股东代表、1名监事和本所律师按照相关规定对本次会
议的表决进行了计票、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的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
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结果。

经合并统计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本次会议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 1：《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1、 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67,927,55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99.8562％； 反对

624,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0.1099％；弃权 192,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0.0339％。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5,365,59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99.5079％；反对
62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0.3760％；弃权 192,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0.1161％。

3、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提案 2：《关于转让参股子公司全部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1、非关联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64,149,79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 98.7763％；

反对 2,03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 1.223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
股东所持股份 0％。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4,149,79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 98.7763％；
反对 2,033,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 1.223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
股东所持股份 0％。

3、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提案 3：《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1、 全体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67,922,75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99.8554％； 反对

62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0.1107％；弃权 192,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0.0339％。

2、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65,360,79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99.5050％；反对
629,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0.3789％；弃权 192,9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0.1161％。

3、表决结果：该提案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表决程序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三份，无副本。

证券代码：000650 证券简称：仁和药业 公告编号：2020-061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3、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属于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进行单
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将及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 12月 9日（星期三）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12 月 9 日上午 9:15-9:

25和 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年 12月 9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

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中大道 998 号绿地中央广场 B 区元创国际

1804会议室
3、召集人：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梅强先生
5、股权登记日：2020年 12月 3日
6、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流通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7、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 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58 人，代表股份 568,745,35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6265%。

其中：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数 426,759,52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0.484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2 人，代表股份数 141,985,83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42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54 人，代表股份 166,183,392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1.870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24,197,56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7285%。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 52人，代表股份 141,985,83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0.1423%。

3、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4、公司聘请的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委派刘卫东、邹津律师对本次股东 大会进行鉴证，并出

具《法律意见书》。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采用现场书面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

决结合的方式，表决结果如下：
提案 1：审议《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 比例(%) 股数(股 ) 比例(%) 股数(股 ) 比例(%)

全体股东表决结
果 567,927,553 99.8562 624,900 0.1099 192,900 0.0339

中小投资者表决
结果 165,365,592 99.5079 624,900 0.3760 192,900 0.1161

表决结果 : 该提案通过。 (该提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提案 2：审议《关于转让参股子公司全部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 比例(%) 股数(股 ) 比例(%) 股数(股 ) 比例(%)

全体股东表决结
果 164,149,792 98.7763 2,033,600 1.2237 0 0

中小投资者表决
结果 164,149,792 98.7763 2,033,600 1.2237 0 0

表决结果 : 该提案通过。 (该提案公司控股股东 、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 )

提案 3：审议《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暨＜公司章程＞修正案的议案》

分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 比例(%) 股数(股 ) 比例(%) 股数(股 ) 比例(%)

全体股东表决结
果 567,922,753 99.8554 629,700 0.1107 192,900 0.0339

中小投资者表决
结果 165,360,792 99.5050 629,700 0.3789 192,900 0.1161

表决结果 : 该提案通过。 (该提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刘卫东、邹津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
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江西求正沃德律师事务所就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仁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九日


